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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是全球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最近几十年，中国在野生植物保护方面获得了举世瞩目的成

就，并针对多项问题实施了政策和法律，尤其是《野生植物保护条例》和《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

的先后出台，构建了中国野生植物保护的法律和政策框架，基本形成了就地保护和迁地保护的网络，但

在新时代的背景下，当前的政策和法律对野生植物的保护依然存在许多不足。本文首先明确了野生植物

保护的重要性与紧迫性，然后系统回顾了中国野生植物保护的法律制度发展和现状，从我国野生植物保

护的立法具体制度和法律责任两方面分析了其问题并提出建议，包括尽快制定《野生植物保护法》、扩

大野生植物的保护对象范围、明确野生植物保护管理各机构职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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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a is one of the most biodiverse countries in the world. In recent decades, China has made re-
markable achievements in wild plant protection, and implemented policies and laws to address a 
number of issues. In particular, the Regulations on Wild Plant Protection and the List of National Key 
Protected Wild Plants have been promulgated successively, establishing a legal and policy frame-
work for wild plant protection in China, and basically forming a network of in situ and ex situ pro-
tection. However, in the context of the new era, there are still many deficiencies in the curr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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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cies and laws on the protection of wild plants. This paper first clarified the importance and ur-
gency of wild plant protection, then systematically reviewed the development and current situation 
of China’s wild plant protection legal system, analyzed its problems from two aspects of China’s wild 
plant protection legislation system and legal responsibility, and put forward suggestions. It includes 
formulating the Wild Plant Protection Law as soon as possible, expanding the scope of wild plant 
protection objects, and clarifying the responsibilities of various agencies for wild plant protection 
and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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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保护野生植物资源的重要性与紧迫性 

如何保护野生植物资源是当今人类面临的重大课题之一。在全球气候变暖和生态系统退化的时代背

景下，合理规划人类活动并落实好保护环境的措施变得刻不容缓。未来的研究和实践应该聚焦于制定科

学的保护策略、加强部门合作和信息共享，以及保护地区的划定和管理等方面，为野生植物资源的保护

贡献更多的智慧和力量。 

1.1. 保护野生植物资源的意义和价值 

与野生动物资源一样，野生植物资源同样影响着地球的生态环境，尤其在保护生物多样性和实现人

类可持续发展目标上有着难以替代的作用。 
首先，保护野生植物种类完整，就是保护植物的遗传资源，这些资源对农业、林业、药学等领域的

发展和创新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例如，许多药用植物从野生植物资源中获取，为药物研发提供了宝贵

的原材料[1]。 
其次，野生植物资源是生态系统的基石，它们参与着生态平衡的维持和生物多样性的稳定。许多野

生植物种类是重要的食物来源，支撑着整个生态链的运转[2]。同时，野生植物为生态系统提供氧气、净

化空气、保护土壤、维护水循环等生态功能，维持着地球生态系统的稳定和健康。 
最后，野生植物资源也对文化和美学价值有着重要贡献。许多野生植物与当地文化和传统紧密相连，

成为文化遗产的象征，如民间传说、节日庆典等与野生植物有关。而且野生植物的美丽和奇特也吸引了

大量的自然爱好者和旅游者，促进了生态旅游和保护旅游的发展。 

1.2. 人类活动对野生植物资源的威胁 

人类的活动是当前导致野生植物资源受到威胁的主要因素之一。其中，野生动植物的非法采集、过

度开发和滥伐林木等行为严重破坏了野生植物栖息地，导致许多野生植物面临濒危和灭绝的风险。农业、

工业和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也导致大量的自然环境被破坏，使得许多野生植物失去了生存和繁衍的条件[3]。 
同时，非法贸易也是严重威胁野生植物资源的因素之一。一些稀有濒危的野生植物因其稀有性和珍

贵性而成为非法贸易的对象，非法采集和非法交易导致了大量野生植物的减少。特别是对于药用植物和

观赏植物，由于市场需求的驱动，非法贸易风险更加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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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环境变化对野生植物资源的影响 

全球气候变暖、生态系统退化等环境变化现象也对野生植物资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气候变暖导致

了许多野生植物的生态环境发生改变，一些植物可能因此失去生存空间或迁移到其他地区。此外，气候

变化还可能导致野生植物的开花时间、繁殖周期等生物学特性发生变化，对其繁衍和生存产生不利影响。 
生态系统退化是环境变化的另一个主要表现，这主要是由于人类活动导致的环境退化和片段化。随

着生态系统的退化，许多野生植物失去了适宜的栖息地，造成物种的丧失和多样性的下降。生态系统退

化还可能导致一些野生植物与其依赖的动植物关系发生改变，影响其正常的繁衍和生存。 

2. 我国野生植物保护的相关法律 

2.1. 我国野生植物保护相关法律的发展 

为应对野生植物生存环境日益严峻的挑战，我国于 1974 年发布《环境保护规划要点和主要措施》，

从多个方面将环境保护落到实处，包括控制农药的使用，保护植物和土壤的安全；研究准确、轻便的监

测方法和仪器，对全国的环境进行监测。要求各地方都要制定保护和改善环境的规定，保护森林、草原

内的野生植物资源，并组织和督促各相关部门认真执行。该规定是我国第一次在部门规章中明确提到野

生植物资源的保护，但并没有规定由哪个部门主管。1979 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首次

将野生植物视为环境的一部分，在制定环境保护法律的同时，也明确了对野生植物的保护。比如，严禁

打击性地捕捞水生生物，严禁毁林开荒、乱砍滥伐。这是我国首次以法律形式规定野生植物的保护。1984
年，为了细化我国珍稀濒危植物的保护，我国发布了《国家重点保护植物名录》，将植物物种分为濒危、

渐危和稀有三种，保护等级依次递减。1994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发布，将珍稀濒危野

生动植物天然集中分布区域划为自然保护区，规定了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对自然保护区进行监管。

自然保护区的管理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对野生植物的就地保护，该条例的颁布是我国野生植物保护管理

道路上的里程碑。1996 年国务院发布了《野生植物保护条例》，是我国野生植物保护领域内一部专门性

行政法规。该条例涉及了野生植物的采集、生存环境、保护名录、进出口等各方各面。直到现在，该条例

也是我国现行法中最具效力、最全面的。1998 年原国家林业局成立，国务院办公厅适时发布了有关部门

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对国家林业局、农业部和环境保护总局的部门划分、部门职

责进行了具体规定，并制定了第一批《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2018 年国务院进行机构改革，农

业农村部负责农业野生植物和水生野生植物的保护管理；国家林草局负责陆生野生植物的保护管理，包

括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地质公园内的野生植物和树木；国家医药管理部门依据《野生药材资源保

护管理条例》对野生药用保护植物进行管理；生态环境部负责协调各管理部门的工作，统筹各方。随后，

第二批《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也被提上日程，并于 2021 年被批准实施。 

2.2. 我国野生植物保护相关法律的现状 

经过长时间的发展，我国对野生植物的法律保护层次逐渐丰富，宪法和诸多部门法，如《刑法》《森

林法》等都对我国野生植物保护进行了相关的规定。与此同时，中央政府和有关部门也先后出台了行政

法规对野生植物保护进行进一步的完善。作为我国的根本大法，《宪法》第九条指出：“国家保障自然资

源的合理利用，保护珍贵的动物和植物。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者破坏自然资源。”

为保护包括植物在内的自然资源提供了准绳。2002 年修订的《刑法》明确指出，毁坏野生植物的相关行

为需要承担刑事责任。从大的方面来看，我国针对动植物等自然资源的保护法律主要有《环境保护法》

《动植物检疫法》等；就小的方面而言，针对植物生存的多种环境，我国也有《草原法》《渔业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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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法》等有针对性的法律。为弥补现行法律可能存在的不足，我国政府各个部门制定并实施的行政

法规有：《农业野生植物保护条例》《野生药材资源保护管理条例》《野生植物保护条例》等，并通过

《名录》的方式对野生植物加以法律保护。 

3. 我国野生植物保护立法具体制度存在的问题 

3.1. 层次复杂、立法效力低 

从上文的我国野生植物保护相关法律的现状可以看到，我国现已针对野生植物保护出台较多相关的

法律，但其种类繁多、层次复杂，在具体法律规定方面缺少较高层次的法律支撑。现行《宪法》《环境保

护法》等具有较高效力的法律大多针对保护生态环境，野生植物作为生态环境的重要一环，所受到的规

定和保护较为概括、笼统；对野生植物保护有普遍适用作用的法律文件则是以“条例”、“办法”和“通

知”为主[4]。不同于早已颁布的《野生动物保护法》，目前我国针对保护野生植物的法律仍是空白，法

律实践操作中的主要依据是《野生植物保护条例》。但该条例属于行政法规，在效力上明显不如国家部

门法。而且由于其法律效力较低，在执法的过程中往往出现法律责任不明确、执法力度不够等不利情况，

严重影响了我国野生植物保护工作的开展。 

3.2. 立法理念落后 

野生植物作为无法替代的资源，是自然界物质、能量循环的基础，在整个生态系统中起着举足轻重

的作用。所以，对野生植物资源加以保护，对于全人类和整个生态环境都能够产生广泛的、深远的意义

[5]。野生植物对整个生态环境的意义十分重要，如果从整体上和长远的利益来看，野生植物的生态效益

要远远高于经济效益。但我国现行的相关法律法规中，对野生植物生态价值重视的体现程度落后于经济

价值，立法理念上相对落后。 
现行的《野生植物保护条例》是对野生植物进行保护的最重要法律依据。从条文中第一条的规定来

说，制定《野生植物保护条例》的首要目的是更好地开发利用野生植物资源，经济效益是排在第一位的

[6]；而没有对野生植物的生态效益加以说明和重视，这导致了人们在执法、守法的过程中往往只注重经

济效益，而忽略了野生植物更重要的生态价值。这种理念，也必然导致对野生植物的保护不能采取事前

预防和保护的措施，而是在有了破坏行为之后才去采取补救措施，这显然不利于对野生植物的有效保护。 

3.3. 法律体系不健全 

现行的野生植物保护法律法规，在制定部门上存在着分散度大的问题，不同部门制定相关法规大多

从自身需求出发，政令不统一。在野生植物保护法律法规的制定上，也没有完全从实际需要出发，而是

从部门利益的划分、平衡出发。这造成了野生植物保护的权责不明确，在执法过程中出现疏漏、冲突甚

至是互相推诿、掣肘等现象[7]。 
此外，中央与地方的法律配套也存在不协调之处。我国国土面积大，野生植物遍布各地，但各个地

区经济状况、发展以及环境、气候、条件等等存在着严重不平衡之处。加之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不均衡，

在开展野生植物保护方面各地区面临着不同的现实状况。生长在不同地区的野生植物本身就具有各自的

特点，对保护的方式方法、保护力度的要求都有所不同。所以，建立一个中央指导、地方配套的野生植

物保护法律体系，会使我国野生植物保护的法律实践工作开展更加顺利、有效[8]。 

3.4. 野生植物保护涵盖范围偏小 

根据我国实行的有关的法律法规可以看出，对野生植物保护的范围界定偏小，致使有一部分物种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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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缺乏保护依据而遭到毁灭性破坏。现有的法律中，对野生植物的一些限制性规定太过于抽象和泛化，

在实际情况中，很难实施准确的界定和评估，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对野生植物保护的难度，使得一

些管理部门无从下手，无法分清自身的职责和权限，给管理也埋下了隐患[9]。不仅如此，除了条例中规

定的一些野生植物受到法律的保护外，其他的一些，比如具有地方特色的野生植物、构成生态系统组成

部分的一些野生植物在条例中就没有涉及到，使得一些物种大量缩减。像有些植物，在相关的国际公约

中都有涉及，但我国却没有相应的规定。而且随着近年来，一些植物品种需求量大增，得到持续的升温，

导致消费量激增，使得一大批人对其趋之若鹜，从而在不同程度上对这些植物品种造成了破坏，比如，

具有极高经济价值的麻栗兜兰和杏黄兜兰等兰科植物更是处于灭绝的边缘[10]。 

4. 我国野生植物保护法律责任存在的问题 

4.1. 资源产权制度不完善 

从根本上来说，野生植物的权属问题是要明确究竟是国家、集体还是个人拥有野生植物的所有权，

这是野生植物立法保护过程中长期受到讨论的重要问题。在相关规定中，我国现行《宪法》和《物权法》

等法律均已明确除法律规定属于集体的部分外，国家具有野生动植物资源的所有权。但在具体执行过程

中，野生植物资源的权属却十分模糊，清楚地划分所有权是归国家还是集体所有十分困难。这一问题不

仅出现在上位法律中，即使是较有针对性的条例中也缺少对野生植物所有权的明确解释[11]。这种产权制

度的不完善会导致国家和集体难以正确把握在野生植物资源利用上的合理边界，更可能会造成相关主体

在开发、保护和利用过程中的失职和越界行为。因此在实际管理过程中，难以避免会出现对同一野生植

物的重复管理或无人管理的情况，尤其在无人管理的情况下，对野生植物的过度滥用甚至破坏性开发的

情况更甚。例如，在商品林地中生长的珍稀野生植物会因为所有权问题掣肘各部门保护工作的开展。 

4.2. 缺乏重点野生植物名录动态变更机制 

《名录》是条例执行的重要手段，没有保护名录，条例也成为一纸空文。2021 年之前，我国最具有

指导意义的保护野生植物的文件是《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但限于当时的社会和研究条件，名

单外的很多需要保护的野生植物仍未加入名单。例如，第一批名录没有把兰科植物放入名录之中，致使

全国兰科植物遭受灭顶之灾，而不得不在植物保护国际公约中列入相应级别。为适应社会和生态环境的

变化，更好地保护野生植物资源，《国家重点保护名录》在 2020 年被提上法律修订日程，于 2021 年 9
月颁布并实施了《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12]，但这一文件的更新距离上次已有 22 年之久。 

名录内容缺乏动态更新，新名录无法及时出台，会导致植物保护面临巨大挑战，并有着突出的矛盾：

一方面，一些数量众多、分布广泛、不具备保护价值的野生植物被列入《名录》，占用国家有限的资源得

到过度保护；另一方面，一些植物种群的生存环境和数量不断恶化，随时面临灭绝的风险，但却因为未

在《名录》之内而难以从法律层面获得保护[13]。如果长期不动态更新名录，就无法满足野生植物保护工

作的需要。因此，对公布的植物名录也应该随着形势的发展与时俱进，进行必要的完善和调整，要有一

个升降机制。有的植物就不需要列入一级保护植物，如在名录更新之前，福建的红豆杉己有几万株，己

经不算是濒危物种了，要经过一个评估程序后进行降级处理。 

4.3. 野生植物保护区数量较少且不规范 

《野生植物保护条例》第二条指出，自然保护区是指“对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珍稀濒危野生

动植物物种的天然集中分布区、有特殊意义的自然遗迹等保护对象所在的陆地、陆地水体或者海域，依

法划出一定面积予以特殊保护和管理的区域。”这说明自然保护区在保护濒危动植物物种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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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但是，当前我国针对野生植物的保护区重视程度不够高，被认定为需要设立保护区的野生植物种类

较少；现有针对野生植物建设的保护区面积通常不大，建设标准不够完善，产生了建筑材料、施工工艺

质量良莠不齐的情况，相关所能产生的保护作用有限；另外，很多保护区的监测设备长期被束之高阁，

以及后续管护资金不足，缺少专业的工作人员，设施设备不能保证定期维护等；最后还有个别保护区的

位置选择不够科学[15]。很多物种生长都需要一个特定的环境，如水松在阴湿的沼泽地中生长。生长环境

的保护需要政策上给予相应的支持。野生植物的周边环境要纳入保护地规划，包括资源物种保护、上游

环境的保护、衍生环境的规划问题，并确保规划得到执行。一棵树的保护不仅是一棵树的保护问题，更

是一片地的保护问题。保护不仅是保护，还可以考虑形成景观，从更广的角度考虑也是一个地区的名片、

品牌。 

4.4. 管理部门不协调 

我国国家机构改革对野生植物保护的格局产生了重要影响。国家林草局和农业农村部主要负责野生

植物的保护工作，是野生植物保护的行政主管部门，而卫生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等多个部门则主要

负责药用野生植物的保护工作。国家林草局主要负责陆生野生植物的保护监督管理工作，农业农村部主

要负责农业领域内的野生植物以及水生野生植物的保护与监督管理工作，国家医药管理部门主要负责药

用野生植物的保护管理工作。但并没有相关文件具体规定这些主管部门如何分工、怎样负责，各自管辖

的范围是哪，应该怎样配合，导致这些部门之间的工作范围相互冲突，现有的法律法规也难以落到实处。

这些问题在实际工作中体现在不同部门针对同一工作可能会产生重复劳动的情况，产生的矛盾也难以通

过合理、高效的沟通渠道进行协调，对野生植物的系统性保护也就无法形成。例如，野生兰花和紫荆等

野生植物已被列入 2021 年发布的第二版《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但在内蒙古等多省市的花鸟草

木交易市场中仍然有这些植物的交易存在。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负责野生植物保护的主管部门与

主管市场的工商行政部门在具体工作中没有进行好信息的交流与工作的协调，从而导致应被有效保护的

野生植物仍在市场上出现。 

5. 完善我国野生植物保护法律制度的建议 

5.1. 完善我国野生植物保护立法的具体制度 

5.1.1. 尽快制定《野生植物保护法》 
目前，我国保护野生动物所依据的一项重要法律是《野生动物保护法》，这一法律的出台提升了人

们对保护野生动物的关注度，与之有关的广告和宣传也日益增多，让“保护野生动物”成为了人们的共

识。但是，当前我国专门针对保护野生植物的法律法规仍停留在条例层面，从法律效力层面来看，远不

如《野生动物保护法》这样层级较高的法律；从实际工作来看，在与其他法律法规产生冲突时，制定条

例所预期的效果也难以实现。植物和动物同样作为生物界重要的组成部分，应该受到的保护和重视程度

应该是相同的，尤其是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当下，野生植物的经济价值不断被开发、生存环境不断被

挤占，面临的生存威胁日益加大。因此，《野生植物保护法》应被作为一项重要的立法工作提上日程，这

不仅能够为低层级野生植物保护的法律法规指明方向，也能为各职能部门落实好野生植物保护工作提供

重要指导，真正地将野生植物保护工作落到实处[16]。 

5.1.2. 修订要与当前生态文明建设目标相适应 
2023 年 7 月 18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为我国进一步加强

生态环境保护、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方向指引和根本遵循。我国野生植物的保护与生态文明建设应

是相辅相成的，野生植物的保护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对野生植物的保护有利于生态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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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的协调与稳定，关系到国家生态安全和生物安全；生态文明建设也将野生植物保护作为生态文明建设

的重要抓手，将具体举措落实在保护野生植物的工作中。因此，野生植物保护法律制度的完善必须要与

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相适应，必须要能够满足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需要。 

5.1.3. 健全相关法律法规，形成较完备的法律体系 
参考《野生动物保护法》的出台，如果能够制定并颁布野生植物保护法，我国社会层面对野生植物

保护的意识将会不断增强。为了将法律和对野生植物的保护落到实处，配套的处罚措施一定要作为法律

完善的重中之重。对于不同违法行为的处决要写明注情，考虑到一切可能出现的情况。相应的，各省、

市、自治区也应当以此法为依据，基本原则要和国家法律保持一致，同时结合当地情况，因地制宜出台

相应的法律文件。为充分实现野生植物的价值，同时避免对野生植物的破坏性开发，应有针对性地颁布

相关法律法规，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愿景。此外，野生植物的保护离不开资金和人才的支持，

如何吸引社会资金和高质量人才也应有合适的方案或办法。 

5.1.4. 扩大野生植物的保护对象范围 
《野生植物保护条例》第二条指出“原生地天然生长的珍贵植物和原生地天然生长并具有重要经济、

科学研究、文化价值的濒危、稀有植物”才能够被认定为“野生植物”进行保护，这个范围的界定略显狭

窄。一方面，野生植物可能会因为种种原因需要易地保护；另一方面，部分野生植物可能受到生长环境

的影响具有地方特色。因此，野生植物的保护范围应进行适当的扩大，将移栽野生植物物种和具有地方

特色的野生植物也纳入其中，充分发挥现有植物保护法律法规的作用。此外，植物的不同部位、不同的

生长阶段具有不同的价值，将根、茎、叶和种子等综合纳入法律保护的范围也是重中之重。 

5.2. 完善我国野生植物保护的法律责任 

5.2.1. 明确野生植物资源权属 
针对野生植物产权制度不完善的情况，应通过规定等形式明确各种情境下野生植物的所有权，例如

以野生植物所生长土地的权属为依据判断野生植物的所有权。这主要是因为，野生植物的生长环境相对

固定，一般情况下是土地的附着物，因此可以认为野生植物的权属与其所生长的土地紧密相关，国家具

有在国有土地上生长的植物的所有权，集体也同样具有在集体土地上生长的植物的所有权。此外，针对

通过人工培育方式获得的受到保护的植物，在确保植株获取不存在违法的情况下，应根据谁投入、谁所

有的原则，明确此类植物的所有权。最后，针对保护和开发利用野生植物有突出贡献的相关主体，国家

和法律也应给与相应的合法权益。 

5.2.2. 制定资源建档与名录动态变更机制 
我国国土面积辽阔，自然环境差异较大，野生植物的分布不尽相同，名录的制定难免会遗漏部分濒

危野生植物，而且名录无法体现野生植物的数量、生存地区和濒危情况。因此，构建一个较为完善、能

够系统观测到野生植物生存情况的动态数据库是有必要的。具体来说，在已发布名录的基础上，要进一

步明确野生植物在各地区的分布情况，包括数量和具体地点等内容，各地区能够根据这些数据筛选重点

保护对象，有效分配资源。数据库管理部门不仅要保证数据的真实可靠，也要尽可能保证数据的时效性。

此外，名录也能以动态的数据库为参考，以五年或十年为周期更新名录，让濒危植物得到妥善的保护。

另外，加强濒危野生植物资源和保育管理数据化建设，建立信息查询和共享平台。 

5.2.3. 对自然保护区做出更细致的规定 
野生植物保护区建设是野生植物保护工作的重要途径和手段，对保护和拓展野生植物的生存空间十

分必要。《野生植物保护条例》虽然规定了建立自然保护区的要求，但是在具体的实行过程中难以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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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自然保护区的责任主体，也难以明确保护区的范围、自然保护区的保护措施等内容。建议将我国濒

危野生植物进行细化分类，并对每一种野生植物物种的生存环境或所依存的生态系统进行更细致的类型

化区分。根据野生植物资源的稀有程度和濒危状况，分批建设国家级、省级和市级野生植物保护区，形

成多层次、全方位的保护格局。针对栖息地破碎化的现状，应当规定在濒危野生植物的天然零星分布区

域，增加有关保护区、保护点等地的保护设施、保护标志的设定，落实维护责任单位。保护区、保护点的

规划、审批、建设及管理，应纳入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中。必将有助于我国野生植物多样性保护和

造福我们的子孙。 

5.2.4. 明确野生植物保护管理各机构职责 
在目前多个机构分别负责野生植物保护管理工作背景下，条例应当明确或重申各个机构的保护与监

督管理职责。加强各地区政府的组织领导职能，从优化野生植物保护管理的角度出发，避免执法部门分

工模糊，防止各部门在法律理解上产生混乱。因此，林业草原主管部门和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对不同生长

环境植物的管理应有更完善、明确的细则，避免产生交叉重叠的部分，同时开展与农业农村部、生态环

境部和自然资源部的协同合作。充分发挥林业、农业等部门在野生植物保护管理工作中的主体作用，加

强与海关、环保等部门的行业间协调合作，促进各省市、地区野生植物保护工作的顺利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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